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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601392][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提出并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9601393][bookmark: BKYY]引  言
为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机制，全面规范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专业化、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结合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实际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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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2288428][bookmark: _Toc522656121][bookmark: _Toc14848][bookmark: _Toc522656383][bookmark: _Toc529981693][bookmark: _Toc530402326][bookmark: _Toc530478609][bookmark: _Toc7047][bookmark: _Toc20809][bookmark: _Toc11133][bookmark: _Toc530586580][bookmark: _Toc530579589][bookmark: _Toc536631558][bookmark: _Toc4592088][bookmark: _Toc4661434][bookmark: _Toc5703859][bookmark: _Toc6841782][bookmark: _Toc8028064][bookmark: _Toc9601394][bookmark: StandardName]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9892][bookmark: _Toc23714][bookmark: _Toc522288429][bookmark: _Toc521070921][bookmark: _Toc529258324][bookmark: _Toc529258372][bookmark: _Toc529981694][bookmark: _Toc522656384][bookmark: _Toc521075954][bookmark: _Toc13882][bookmark: _Toc522656122][bookmark: _Toc4856][bookmark: _Toc530579590][bookmark: _Toc530478610][bookmark: _Toc530402327][bookmark: _Toc530586581][bookmark: _Toc9601395]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房源接收、入住管理、退出管理、资金管理、房屋使用管理、安全管理、物业服务监督和综合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的运营管理服务。
[bookmark: _Toc521070922][bookmark: _Toc530478611][bookmark: _Toc530579591][bookmark: _Toc27956][bookmark: _Toc522288430][bookmark: _Toc522656385][bookmark: _Toc529981695][bookmark: _Toc5903][bookmark: _Toc529258325][bookmark: _Toc529258373][bookmark: _Toc20601][bookmark: _Toc4586][bookmark: _Toc522656123][bookmark: _Toc521075955][bookmark: _Toc530402328][bookmark: _Toc530586582][bookmark: _Toc960139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CJJ/T 117  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CJJ/T 158  城建档案业务管理规范
DA/T 22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DB4201/T 534-2017  武汉市住宅物业服务等级标准
[bookmark: _Toc18233][bookmark: _Toc529258326][bookmark: _Toc529258374][bookmark: _Toc22711][bookmark: _Toc529981696][bookmark: _Toc8416][bookmark: _Toc521075956][bookmark: _Toc521070923][bookmark: _Toc522288431][bookmark: _Toc522656386][bookmark: _Toc101][bookmark: _Toc530402329][bookmark: _Toc530478612][bookmark: _Toc530586583][bookmark: _Toc522656124][bookmark: _Toc530579592][bookmark: _Toc9601397]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530402330][bookmark: _Toc530478613][bookmark: _Toc10584][bookmark: _Toc530579593][bookmark: _Toc530586584][bookmark: _Toc28780][bookmark: _Toc529981697][bookmark: _Toc7956][bookmark: _Toc529258327][bookmark: _Toc13319][bookmark: _Toc522288432][bookmark: _Toc522656387][bookmark: _Toc522656125][bookmark: _Toc4592092][bookmark: _Toc4661438][bookmark: _Toc5703863][bookmark: _Toc6841786][bookmark: _Toc8028068][bookmark: _Toc9601398]
公共租赁住房  public rental housing
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
[bookmark: _Toc529981698][bookmark: _Toc529258328][bookmark: _Toc6372][bookmark: _Toc522288433][bookmark: _Toc29352][bookmark: _Toc530402331][bookmark: _Toc30249][bookmark: _Toc522656126][bookmark: _Toc530478614][bookmark: _Toc530586585][bookmark: _Toc522656388][bookmark: _Toc20384][bookmark: _Toc530579594][bookmark: _Toc4592093][bookmark: _Toc4661439][bookmark: _Toc5703864][bookmark: _Toc4592094][bookmark: _Toc4661440]注：以下简称公租房。
[bookmark: _Toc6841787][bookmark: _Toc8028069][bookmark: _Toc9601399]
[bookmark: _Toc6841788][bookmark: _Toc8028070][bookmark: _Toc9601400]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委托主体  the subject which entrusts public rental hous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通过授予职能、购买服务等方式，将公租房委托给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组织开展运营管理服务的政府部门、政府授权的单位或产权人。
注：以下简称运营委托主体。
[bookmark: _Toc6841789][bookmark: _Toc8028071][bookmark: _Toc9601401]
[bookmark: _Toc6841790][bookmark: _Toc8028072][bookmark: _Toc9601402]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承接主体  the subject which is entrusted with public rental hous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代表运营委托主体提供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的组织。
注：以下简称运营承接主体。
[bookmark: _Toc4661441][bookmark: _Toc5703865][bookmark: _Toc6841791][bookmark: _Toc8028073][bookmark: _Toc9601403]
共用部位  public area
住宅主体承重结构部位(包括建筑物的基础、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屋顶等)、户外墙面、门厅、电梯井、楼梯间、走廊通道、管道井等由租户共同使用的建筑物及附属构筑物。
[bookmark: _Toc530402332][bookmark: _Toc530579595][bookmark: _Toc522656389][bookmark: _Toc4884][bookmark: _Toc530478615][bookmark: _Toc16358][bookmark: _Toc522288434][bookmark: _Toc522656127][bookmark: _Toc529981699][bookmark: _Toc30530][bookmark: _Toc10997][bookmark: _Toc530586586][bookmark: _Toc529258329][bookmark: _Toc4592095][bookmark: _Toc4661442][bookmark: _Toc5703866][bookmark: _Toc6841792][bookmark: _Toc8028074][bookmark: _Toc9601404]
共用设施设备  public facilities
电梯、天线、照明、消防设施、安防设施、绿地、道路、沟渠、池、井、非专有车位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由租户共同使用的设施设备及相关场地。
[bookmark: _Toc4592096][bookmark: _Toc4661443][bookmark: _Toc5703867][bookmark: _Toc6841793][bookmark: _Toc8028075][bookmark: _Toc9601405]
专有部位  proprietary parts
入户门以内租户自用的房间、阳台以及室内墙面等部位。
[bookmark: _Toc4592097][bookmark: _Toc4661444][bookmark: _Toc5703868][bookmark: _Toc6841794][bookmark: _Toc8028076][bookmark: _Toc9601406]
室内设施设备  in-room ancillary facilities equipment
入户门以内租户自用的门窗、地板、厨卫用具、电气设施、照明设施和通向总管的供水、排水、燃气的管道，电线及水、电、气户表等。
[bookmark: _Toc530586587][bookmark: _Toc14149][bookmark: _Toc530579596][bookmark: _Toc522288435][bookmark: _Toc13318][bookmark: _Toc529258330][bookmark: _Toc18426][bookmark: _Toc530478616][bookmark: _Toc522656128][bookmark: _Toc522656390][bookmark: _Toc529981700][bookmark: _Toc4354][bookmark: _Toc530402333][bookmark: _Toc529258332][bookmark: _Toc530579598][bookmark: _Toc529981702][bookmark: _Toc530478618][bookmark: _Toc530402335][bookmark: _Toc530586589][bookmark: _Toc4592098][bookmark: _Toc4661445][bookmark: _Toc5703869][bookmark: _Toc6841795][bookmark: _Toc8028077][bookmark: _Toc9601407]
配租  rent
向符合公租房租赁条件的对象提供住房供其居住，并按指导的公租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的活动。
[bookmark: _Toc4592099][bookmark: _Toc4661446][bookmark: _Toc5703870][bookmark: _Toc6841796][bookmark: _Toc8028078][bookmark: _Toc9601408]
档案管理  archives management
公租房运营管理相关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和利用的活动。
[bookmark: _Toc529981703][bookmark: _Toc530579599][bookmark: _Toc530586590][bookmark: _Toc530402336][bookmark: _Toc530478619][bookmark: _Toc522288436][bookmark: _Toc32010][bookmark: _Toc3833][bookmark: _Toc25770][bookmark: _Toc521075957][bookmark: _Toc522656129][bookmark: _Toc20105][bookmark: _Toc529258333][bookmark: _Toc522656391][bookmark: _Toc529258375][bookmark: _Toc9601409][bookmark: _Toc521070924]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4592101][bookmark: _Toc4661448][bookmark: _Toc5703872][bookmark: _Toc6841798][bookmark: _Toc8028080][bookmark: _Toc9601410][bookmark: _Toc530402337][bookmark: _Toc530478620][bookmark: _Toc529981704][bookmark: _Toc529258334][bookmark: _Toc530586591][bookmark: _Toc530579600]服务内容
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房源接收；
办理入住、退出手续；
收缴和结算租金等费用；
签订、变更、续签、终止租赁合同；
房屋使用管理；
房屋安全管理；
监督物业服务工作；
配合开展社会综合管理；
维修养护房屋专有部位及室内设施设备；
建立和管理房屋、租户档案。
[bookmark: _Toc5703873][bookmark: _Toc6841799][bookmark: _Toc8028081][bookmark: _Toc9601411][bookmark: _Toc530402339][bookmark: _Toc530478622][bookmark: _Toc530579602][bookmark: _Toc529981706][bookmark: _Toc530586593][bookmark: _Toc529258336][bookmark: _Toc522656131][bookmark: _Toc14311][bookmark: _Toc23616][bookmark: _Toc3179][bookmark: _Toc522288438][bookmark: _Toc18181][bookmark: _Toc522656393]服务场所
运营承接主体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公租房服务站点，实行划片管理。集中建设（含筹集，下同）且规模达到200套及以上的，应设置现场服务站；集中建设规模在100～200套的，可设置现场服务站；分散建设且每处规模少于100套的，可在房屋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置现场服务站。
[bookmark: _Toc521070925][bookmark: _Toc522288440][bookmark: _Toc530478624][bookmark: _Toc522656133][bookmark: _Toc7459][bookmark: _Toc16648][bookmark: _Toc4401][bookmark: _Toc529981708][bookmark: _Toc529258376][bookmark: _Toc16571][bookmark: _Toc521075959][bookmark: _Toc530402341][bookmark: _Toc522656395][bookmark: _Toc529258338][bookmark: _Toc530579604][bookmark: _Toc530586595]运营承接主体的办公场所名称和经营标识应清晰、易于辨识。
运营承接主体应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标志标牌，公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姓名、照片和运营管理服务事项、服务标准、租金收缴及房屋维修受理渠道、服务投诉渠道等内容。
集中建设的公租房小区应在楼栋或租户集中出入场所设置信息公开专栏。分散管理的公租房，运营承接主体应通过入户传达、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租户告知公开信息。
[bookmark: _Toc4592103][bookmark: _Toc4661450][bookmark: _Toc5703874][bookmark: _Toc6841800][bookmark: _Toc8028082][bookmark: _Toc9601412]服务制度
运营承接主体应建立健全运营管理服务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1. 房屋巡查工作制度；
1. 房屋维修工作制度；
1. 租金收缴及资金管理制度；
1. 房屋安全管理制度；
1. 投诉处理及服务改进制度；
1. 服务人员培训及考核工作制度；
1. 档案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4592104][bookmark: _Toc4661451][bookmark: _Toc5703875][bookmark: _Toc6841801][bookmark: _Toc8028083][bookmark: _Toc9601413]服务人员
运营承接主体应设置房屋管理、财务管理、档案及信息化管理、安全管理等岗位并配备相应的服务人员。
房屋管理服务人员应实行定量配备，集中建设的公租房按不低于1:200的比例配备专职服务人员，分散建设的公租房按不低于1:100的比例配备专职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应满足以下条件：
1.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及工作纪律；
1. 统一工作着装，佩带统一式样的工号牌，牌上印有本人相片、姓名、职务、服务岗位、联系方式等信息；
1. 熟悉岗位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服务程序；
1. 对待租户态度主动、热情、诚恳；
1. 定期接受业务学习和培训。
[bookmark: _Toc4592149]运营承接主体应及时清退违反岗位工作要求的服务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1. 违反法律或基本职业规范；
1. 月有效投诉超过5起；
1. 蓄意扰乱租户正常生活；
1. 对运营委托主体和运营承接主体的工作、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bookmark: _Toc9601414]房源接收
[bookmark: _Toc4592107][bookmark: _Toc4661454][bookmark: _Toc5703877][bookmark: _Toc6841803][bookmark: _Toc8028085][bookmark: _Toc9601415]房源查验
房源查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查验房源竣工验收资料，核实房源已竣工并完成装饰装修工作，且已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
1. 现场查看房屋结构及水、电、气、通信等室内设施设备的完好程度，判断房屋是否满足入住条件；
1. 逐套登记室内设施设备的品种、数量及水、电、气的起始码。
房源查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相关责任方反馈，督促其整改到位。
房源查验工作宜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
[bookmark: _Toc4592108][bookmark: _Toc4661455][bookmark: _Toc5703878][bookmark: _Toc6841804][bookmark: _Toc8028086][bookmark: _Toc9601416]房源资料交接
接管新交付房源时，运营承接主体应与运营委托主体做好资料移交，需移交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1. 交付使用证明；
1. 建筑装修质量验收合格证明。
运营承接主体发生更替时，退出方应将本标准5.2.1所列资料连同下列资料一并向承接方移交：
1. 租金收缴清册、台账和凭证；
1. 租户档案资料；
1. 房屋和室内设施设备档案资料；
1. 其他与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相关的重要事项记录。
资料交接工作宜在运营承接主体发生更替5个工作日内完成。
[bookmark: _Toc9601417]入住管理
[bookmark: _Toc4592111][bookmark: _Toc4661458][bookmark: _Toc5703880][bookmark: _Toc6841806][bookmark: _Toc8028088][bookmark: _Toc9601418]选房配租
公租房进行首次配租时，运营承接主体应按照下列程序做好选房工作：
1. 前期筹备。制定选房工作方案，确定选房场所、选房时间和选房规则，制作项目楼盘信息，将选房规则及项目楼盘等重要选房信息在选房现场予以公示；
1. 举办“开放日”看房活动。正式选房前15日内，为选房对象安排选房时间、批次和场次，声明选房规则和注意事项，组织其到项目现场了解房屋朝向、楼层、户型、面积、租金标准等具体情况；
1. 正式选房。依据选房顺序号，分批次和场次组织选房对象选定承租房屋，发放配租确认通知书；
1. 信息公示。在选房现场公布选房结果，并报送运营委托主体；
1. 信息告知。告知选定房屋的对象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地点、需缴费用等信息。
公租房实行日常配租时，运营承接主体应根据运营委托主体制定的配租方案组织符合配租条件的对象进行选房配租。
对于取得选房资格无故不参加选房或参加选房后放弃租赁权利的对象，运营承接主体应在3个工作日内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处理。
单个配租项目选房配租工作不宜超过30天。配租项目规模较大或发生其他特殊情况的，可适当延长，但不应超过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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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应按照下列程序与配租对象签订租赁合同：
1. 核对基本信息。核对配租对象的身份证明、配租确认通知书、公租房租赁资格证明等信息是否与运营委托主体核发的配租人员信息相符；
1. 签订合同文本。提醒配租对象阅读合同条款，双方签字确认；
1. 收取相关费用。包括租金、履约保证金、押金等；
1. 收回配租凭证。包括配租确认通知书、公租房租赁资格证明等。
运营承接主体应将收回的配租凭证一并交予运营委托主体。
租赁合同一式三份，运营承接主体留存一份，其余两份分别交予租户及运营委托主体留存。
配租对象因特殊情况未能按时签订租赁合同，运营承接主体应与其另行商定签订合同的时间，宜在原定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合同签订工作。逾期仍未签订租赁合同的，运营承接主体应及时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处理。
租赁合同签订工作宜与选房配租工作同步完成。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但合同签订时间宜在选房配租工作完成后15天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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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应告知租户在租赁合同签订完成后的15天内办理入住。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的，运营承接主体可视同其放弃租赁权利，并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处理。
运营承接主体应提供专门场所并配备接待人员为租户办理入住手续。
运营承接主体应按照下列程序为租户办理入住手续：
a) 核对租户基本信息，包括租赁合同、缴费单据、身份证明等；
b) 采集租户入住信息，包括租户个人及家庭成员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亲属关系、个人影像等；
c) 留存租户的档案资料，包括租户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明、户口簿等；
d) 协同租户进行入户查验，查验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房屋本体及附属构造物、装饰物的完好程度；
水、电、气、通信等室内设施设备的安装情况；
水、电、气的读数。
运营承接主体应在租户入户查验无异议后要求租户对公租房使用相关事宜进行签字确认，并向其移交房屋钥匙，同时发放房屋使用说明等资料。发放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机构与配套设施介绍；
b) 公共交通指引；
c) 物业服务指引；
d) 安全防范须知；
e) 入住、退出流程；
f) 租金缴纳规定；
g) 房屋及室内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事项；
h) 房屋合理使用要求；
i) 小区相关管理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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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及室内设施设备的检修（门窗、燃气、电路、水路等）；
1. 室内卫生清理和必要消毒（洁具、油烟机、空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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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退出申请
运营承接主体应按以下程序受理租户退出申请：
1. 告知租户办理退出的手续及相关流程；
1. 核实运营委托主体退出认定材料；
1. 约定入户查验及租户搬离时间。
入户查验
1.1.1.1　 入户查验时发现租户存在破坏房屋结构、损坏室内设施设备等情形的，运营承接主体应要求租户承担恢复或修复责任。租户无法自行处理的，运营承接主体可代为修复，并做好以下工作：
1. 告知租户恢复或修复费用从其押金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的部分要求租户补齐；
1. 租户拒不承担相应费用的，运营承接主体应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处理。
1.1.1.2　 入户查验时，运营承接主体应核实房屋水、电、气等的使用情况，提醒租户及时结清水、电、气、物业等费用。
1.1.1.3　 入户查验后，运营承接主体应告知物业服务企业与租户办理物业使用相关手续。
1.1.1.4　 退出手续宜在入户查验后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不能按时办结的，应与租户另行约定办理时间，宜在入户查验后10个工作日内办结退出手续。
费用结算
主动退出费用结算应符合本标准8.4的相关规定。办理费用结算的同时，应做好房屋钥匙及相关物品的移交，留存租户签字确认资料。
房屋清理
运营承接主体应督促租户清理个人的物品。对于租户明确表示要遗弃的物品，应保留租户确认遗弃的信息，并按规定清理和处置。
资料归档及信息上报
退出手续办结后，运营承接主体应及时进行资料归档，并在3个工作日内报送运营委托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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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发现租户存在以下违规违约行为时应及时提醒劝阻。违规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a) 无故累计拖欠租金6个月以上；
b) 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公租房；
c) 转租、转借或擅自调换承租的公租房；
d) 改变所承租公租房居住用途；
e) 破坏或擅自装修所承租公租房，拒不恢复原状；
f) 在公租房内从事违法活动；
g) 损坏公租房小区共用部位或共用设施设备，拒不恢复原状；
h) 寻衅滋事破坏公共秩序，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
经提醒劝阻拒不整改且拒绝主动退出的，运营承接主体应做好证据保全工作，及时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处理。
经运营委托主体认定不再具备租赁资格的租户，运营承接主体应向其下达《房屋腾退通知单》（模版参见附录A），督促其及时办理退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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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资金管理范围主要包括公租房租金、履约保证金、房屋室内设施设备使用押金、运营管理费、房屋修缮资金等。
公租房租金、履约保证金和押金应遵循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则，如出现资金截留、流失等情形，运营承接主体应当负责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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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应设置专岗专人负责租金收缴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
a) 按规定做好租金收取、退出结算等工作，按规定时限和要求缴存至指定账户；
b) 做好租金收支的账务管理，确保账目清晰，账实相符；
c) 规范制作租金台账、缴款单及日记账；
d) 按时与银行和相关部门对账；
e) 按要求及时报送资金报表；
f) 对未及时缴交租金的租户进行催缴；
g) 做好票据领取、使用和核销的管控。
运营承接主体应在每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当季租金收入缴存至运营委托主体指定的监管账户。
运营承接主体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租金收缴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安排工作人员入户收缴；
b) 设置租金缴纳专窗集中收缴；
c) 提供银行划扣或第三方支付等电子缴费方式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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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应于每季度末对租金滞缴情况进行分析，必要时可进行入户调查和核实，同时将相关信息报送运营委托主体。
运营承接主体可采取电话、入户催缴、送达《租金催缴通知单》（模版参见附录B）等方式督促欠租的租户补缴租金。
对经多次催收仍拒不缴纳租金或无法联系的租户，运营承接主体应保全催缴证据，及时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必要时可启动司法程序。
对累计欠租达到6个月及以上的租户，运营承接主体应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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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应做好房屋租金、押金、履约保证金等费用的结算工作。
结算时运营承接主体应提供费用结算清单并由租户签字确认。
退出时发现租户欠租，欠缴的租金应从其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的部分要求租户补齐。租户拒绝补缴租金时，运营承接主体应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必要时可启动司法程序。
腾退的租户未按期进行费用结算的，运营承接主体应及时主动联系租户。租户拒不配合的，应及时清算账目、保留证据，报送运营委托主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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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应制定房屋巡查计划，每套房屋每季度巡查不少于1次。
房屋巡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存在违章搭建、改变房屋用途、擅自拆改房屋结构、违规装修等；
b) 是否存在转租、出借、经营、长期闲置、擅自调换等；
c) 是否存在侵占公共空间、损坏公用设施、私接乱拉电线、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堵塞消防通道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安全管理等；
d) 是否存在利用房屋从事违法活动等；
e) 是否存在因室内设施设备损耗、老化等安全隐患问题。
房屋巡查应不少于2名工作人员同行，并佩带工作证件。
房屋巡查人员应整理填写《巡查记录表》（模版参见附录C），对巡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做好记录，告知当事人违规行为事实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利，双方签字确认。
房屋巡查人员每季度应至少进行1次入户调查，掌握租户个人及家庭成员变化情况。
房屋巡查人员应将发现但拒不整改的、群众举报反映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指示的违规行为纳入巡查重点。
运营承接主体每季度应对房屋违规使用情况进行汇总整理，形成《季度巡查情况汇总报告》（模版参见附录D）报送运营委托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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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发现以下情况的，按照相应方式处理：
a) 出租、转租、转借、擅自调换公租房的，巡查人员应立即联系租户告知其行为违反的相关规定，送达《整改通知书》（模版参见附录E）并督促其按要求整改；
b) 闲置公租房超过规定时限的，巡查人员应联系租户告知其行为违反的相关规定，送达《整改通知书》并督促其按要求整改；
c) 违规装修、改变房屋用途、擅自拆改房屋、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巡查人员应立即拍照取证，联系租户告知其行为违反的相关规定，送达《整改通知书》并督促其按要求整改；
d) 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空间、损坏公用设施、私接乱拉电线、堆放危险物品、堵塞消防通道的，巡查人员应立即拍照取证并告知物业服务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督促整改；
e) 利用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巡查人员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f) 发现室内设施设备因自然损耗、老化等安全隐患问题的，巡查人员应及时通知维修责任单位处理并做好记录；
g) 接到投诉举报，巡查人员应立即对投诉举报的情况予以核实，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并做好回访记录。
运营承接主体应督促违规租户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并跟踪整改进度。对拒不整改或多次催促整改无效的，应及时报送运营委托主体。
发现公租房小区周边的房屋经纪机构发布或提供公租房出租、转租等经纪业务时，运营承接主体应及时收集相关信息，报送运营委托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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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接主体的维修职责主要包括：
1. 受理报修及现场查看；
1. 界定维修范围及责任，移交相应的维修责任主体处理；
1. 组织租户进行维修验收；
1. 组织维修回访。
维修的对象主要是指房屋专有部位、室内设施设备。
受理报修
1.1.1.5　 运营承接主体应按照“分区划片、就近申请、统一受理”的原则安排专人受理租户报修申请，并可通过以下方式建立报修渠道：
a) 在房屋使用说明等宣传资料中公布报修电话；
b) 在楼栋或租户集中出入场所公示报修电话；
c) 鼓励通过微信、QQ等信息化工具或平台提供报修受理服务。
1.1.1.6　 运营承接主体应及时响应租户报修信息。一般故障或损坏报修，工作人员宜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紧急故障或损坏报修（含有事故风险的报修），工作人员宜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
组织维修
1.1.1.7　 保修期内维修
公租房在保修期内的维修按照政府、行业的规定或运营委托主体与房源提供主体的相关约定执行，运营承接主体应知晓房屋专有部位、室内设施设备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维修责任等情况，明确相关的维修人员及联系方式。
公租房专有部位、室内设施设备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运营承接主体应做好下列工作：
1. 及时通知相关的维修人员；
1. 根据损坏及紧急程度约定修复时限；
1. 督促维修责任主体在约定时限内完成维修。
1.1.1.8　 日常维修
运营承接主体负责公租房专有部位、室内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日常维修，即单项单次维修费用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维修和日常维护、保养。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自受理维修申请后48小时内修复，爆管、线路短路、管道堵塞等影响租户生活的紧急维修不得超过2小时。若因缺少材料而无法在规定时限内修复的，应先采取应急措施，在另行约定修复时间，最长不宜超过5个工作日；
1. 维修及时率达到95%以上。
房屋专有部位的日常维修主要包括：
a) 地面沉陷、开裂、起砂，卫生间、厨房、阳台等地面渗漏的处理；
b) 内墙及顶棚抹灰、油漆等装饰面及结合层开裂、脱落或墙面起碱脱皮等问题的处理；
c) [bookmark: _GoBack]墙面及地面瓷砖开裂、空鼓、翘边，阳角线、踢脚线松垮等问题的处理；
d) 部分老化电线的更换；
e) 上下水管道及其它管道堵塞或渗漏处理等。
室内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主要包括：
a） 门窗整修，拆换五金配件，更换玻璃、窗纱，门锁损坏、开启关闭不灵等问题的修理；
b） 电气（抽油烟机、热水器等）、照明（灯具、插座、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配电箱等）等设施故障的修理；
c） 厨卫用具（橱柜、卫生洁具、五金水暖件等）损坏的修理等。
1.1.1.9　 专项维修
公租房保修期满后出现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导致损耗、需较大范围修补或更换室内设施设备（单项单次维修费用超过5000元）的情形，运营承接主体应做好下列工作：
1. 有事故风险或影响租户生活的维修立即采取临时的维修或防范措施；
1. 收集现场资料，在1个工作日内报予维修责任主体处理；
1. 协助配合维修责任主体尽快维修。
1.1.1.10　 其他说明
公租房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维修责任应由租户自行承担，运营承接主体可提供有偿服务：
a) 易损易耗品（灯泡、水龙头等）的更换；
b) 因租户使用不当造成室内设施设备损坏的；
c) 租户擅自改变房屋原有设施、使用功能以及内部结构的；
d) 租户自行配置的室内设施设备和装饰物损坏的。
维修回访
1.1.1.11　 房屋维修结束，运营承接主体应安排专人进行回访，并做好回访记录，维修回访率不低于50%。
1.1.1.12　 回访时间应安排在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其中，紧急故障或损坏维修（含有事故风险的维修）宜在2个工作日内回访；漏水项目维修宜在3个工作日内回访。
1.1.1.13　 运营承接主体可采取电话联系、现场查看、集中座谈等形式开展回访，回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向在维修现场的承租人或共同居住人了解维修人员服务情况；
b) 征询改进意见；
c) 记录被回访人姓名或请其签名。
1.1.1.14　 对回访中发现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通知维修人员核实并整改。
维修台账
[bookmark: _Toc5703895][bookmark: _Toc6841821]运营承接主体应建立公租房房屋维修台账，内容包括维修工作记录（模版参见附录F）、维修费用记录（模版参见附录G）、维修回访记录（模版参见附录H）等。 
[bookmark: _Toc5703896][bookmark: _Toc6841822][bookmark: _Toc8028104][bookmark: _Toc9601433][bookmark: _Toc529981732][bookmark: _Toc529258361][bookmark: _Toc530402365][bookmark: _Toc530478648][bookmark: _Toc530579628][bookmark: _Toc529258380][bookmark: _Toc530586619]其他要求
运营承接主体应定期关注所有租户的租赁期限，对于租赁期临近届满的租户，应提醒其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相关手续。经运营委托主体审核并批准续租的，运营承接主体应与租户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租赁期内，经运营委托主体核定，运营承接主体应为租金标准、共同承租人等情况发生调整的租户办理租赁合同变更手续。
经运营委托主体同意进行房屋调换的，运营承接主体应为租户办理退房与重新入住、租赁合同变更或重签等手续。
[bookmark: _Toc9601434]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529258362][bookmark: _Toc530402366][bookmark: _Toc530478649][bookmark: _Toc529981733][bookmark: _Toc530579629][bookmark: _Toc530586620][bookmark: _Toc4592131][bookmark: _Toc4661478][bookmark: _Toc5703898][bookmark: _Toc6841824][bookmark: _Toc8028106][bookmark: _Toc25939][bookmark: _Toc26449][bookmark: _Toc9601435][bookmark: _Toc529981734][bookmark: _Toc529258363][bookmark: _Toc530402367][bookmark: _Toc530579630][bookmark: _Toc530478650][bookmark: _Toc530586621][bookmark: _Toc4592134][bookmark: _Toc4661481][bookmark: _Toc5703901][bookmark: _Toc6841827][bookmark: _Toc8028109]运营承接主体应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岗位，每个服务站点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安全管理责任人，工作职责主要包括：
1. 定期组织安全检查，排查房屋居住安全隐患； 
1. 开展安全宣传，引导住户正确使用房屋及室内设施设备；
1. 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处理紧急安全事故；
1. 建立公租房安全管理台账，定期整理管理资料并形成记录档案。
[bookmark: _Toc4592135][bookmark: _Toc4661482][bookmark: _Toc5703902][bookmark: _Toc6841828][bookmark: _Toc8028110][bookmark: _Toc9601436]运营承接主体每季度应开展安全检查，每季度不少于1次。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检查小区是否存在楼宇沉降倾斜、墙体及附着物脱落、井盖松动缺损、电梯故障频发、煤气管道泄漏、消防及安防设施设备损坏缺失等重大安全隐患；
b) 检查房屋是否存在梁柱断裂、墙体开裂、门窗变形、煤气泄漏、电线老化等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4592137][bookmark: _Toc4661484][bookmark: _Toc5703903][bookmark: _Toc6841829][bookmark: _Toc8028111][bookmark: _Toc9601438]运营承接主体应开展对租户的安全防范和法制宣传工作，每年不少于4次。
[bookmark: _Toc4592139][bookmark: _Toc4661486][bookmark: _Toc5703905][bookmark: _Toc6841831][bookmark: _Toc8028113][bookmark: _Toc9601439]运营承接主体应积极配合做好租户信访维稳工作，设置专门的工作人员处理信访投诉。对于群访、媒体关注的重大事件，应及时调查核实并向相关部门反馈情况。
[bookmark: _Toc4592138][bookmark: _Toc4661485][bookmark: _Toc5703904][bookmark: _Toc6841830][bookmark: _Toc8028112][bookmark: _Toc9601440]运营承接主体应重点关注孤寡空巢老人、残疾或行动不便人群等租户，可采取入户宣传、定期走访等方式帮助其消除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4592132][bookmark: _Toc4661479][bookmark: _Toc5703899][bookmark: _Toc6841825][bookmark: _Toc8028107][bookmark: _Toc9601441]运营承接主体应与物业、公安、消防和社区保持密切联系，开展安全联防活动。
[bookmark: _Toc4592133][bookmark: _Toc4661480][bookmark: _Toc5703900][bookmark: _Toc6841826][bookmark: _Toc8028108][bookmark: _Toc9601442]运营承接主体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GB 2894和GB 15630相关要求设置公租房消防安全标志。
[bookmark: _Toc4120][bookmark: _Toc522288453][bookmark: _Toc10828][bookmark: _Toc521070927][bookmark: _Toc521075961][bookmark: _Toc8813][bookmark: _Toc3719][bookmark: _Toc530579618][bookmark: _Toc530586609][bookmark: _Toc529258351][bookmark: _Toc530402355][bookmark: _Toc530478638][bookmark: _Toc522656145][bookmark: _Toc529258378][bookmark: _Toc529981722][bookmark: _Toc522656407][bookmark: _Toc9601443]物业服务监督
[bookmark: _Toc9601444][bookmark: _Toc4592142][bookmark: _Toc4661489][bookmark: _Toc5703907][bookmark: _Toc6841833][bookmark: _Toc8028115][bookmark: _Toc529258352][bookmark: _Toc529981723][bookmark: _Toc530478639][bookmark: _Toc530402356][bookmark: _Toc530579619][bookmark: _Toc530586610]公租房小区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修按照政府、行业对普通住宅小区的相关规定执行。运营承接主体应与公租房产权人签订业主权利委托协议，明确运营承接主体在公租房小区可行使的业主权利，主要包括：
a) 提议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就物业管理的有关事项提出建议；
b) 提出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建议；
c) 参加业主大会会议，行使投票权；
d) 选举业主委员会成员，并享有被选举权；
e) 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f)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g) 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h) 监督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bookmark: _Toc9601445]运营承接主体应按照DB4201/T 534-2017中附录B的相关要求对公租房小区物业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限期整改，确保每季度检查不少于1次。
[bookmark: _Toc9601446]在公租房小区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过程中，运营承接主体应代表房屋所有权人积极协助业主委员会、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等相关责任主体开展维修工作，行使业主权利。
[bookmark: _Toc4592143][bookmark: _Toc4661490][bookmark: _Toc5703908][bookmark: _Toc6841834][bookmark: _Toc8028116][bookmark: _Toc9601447]运营承接主体应督促租户遵守业主公约，配合物业管理。
[bookmark: _Toc9601448][bookmark: _Toc522656410][bookmark: _Toc15388][bookmark: _Toc11102][bookmark: _Toc19119][bookmark: _Toc522288456][bookmark: _Toc521075962][bookmark: _Toc529258355][bookmark: _Toc521070928][bookmark: _Toc530586613][bookmark: _Toc529258379][bookmark: _Toc522656148][bookmark: _Toc529981726][bookmark: _Toc530402359][bookmark: _Toc530478642][bookmark: _Toc530579622][bookmark: _Toc15678]综合管理
[bookmark: _Toc4592145][bookmark: _Toc4661492][bookmark: _Toc5703910][bookmark: _Toc6841836][bookmark: _Toc8028118][bookmark: _Toc9601449]社会综合服务
[bookmark: _Toc529258356][bookmark: _Toc530586614][bookmark: _Toc530478643][bookmark: _Toc529981727][bookmark: _Toc530402360][bookmark: _Toc530579623][bookmark: _Toc3119][bookmark: _Toc12083][bookmark: _Toc25797]运营承接主体应配合做好社会综合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协助处理租户的信访投诉；
b) 配合开展群众服务和社区公益活动；
c) 配合开展住房保障政策和法制宣传；
d)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各类慰问走访工作；
e) 配合处置群体性事件及其他应急事件；
f) 配合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职能部门开展执法行动。
运营承接主体可结合租户的需求，按便民、利民的原则提供便利服务。
运营承接主体应定期组织召开租户代表参加的联席会，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征询各项服务改进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529258381][bookmark: _Toc530579631][bookmark: _Toc530478651][bookmark: _Toc530402368][bookmark: _Toc529258364][bookmark: _Toc530586622][bookmark: _Toc529981735][bookmark: _Toc4592146][bookmark: _Toc4661493][bookmark: _Toc5703911][bookmark: _Toc6841837][bookmark: _Toc8028119][bookmark: _Toc9601450]档案管理
[bookmark: _Toc530402370][bookmark: _Toc530586624][bookmark: _Toc529258366][bookmark: _Toc529981737][bookmark: _Toc530579633][bookmark: _Toc530478653]运营承接主体应对公租房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及统计，维护档案的完整、安全。
[bookmark: _Toc529258367][bookmark: _Toc529981738][bookmark: _Toc530586625][bookmark: _Toc530402371][bookmark: _Toc530478654][bookmark: _Toc530579634]运营承接主体应按照“一套一档”的要求建立公租房房源档案，收集归档范围为：
a) 基本情况材料，包括：
——房屋来源证明材料；
——房屋地址、所属项目或者小区名称、房间号、户型、面积等；
——房屋结构、装修质量完损情况；
——房屋室内设施设备的品种与数量，水、电、煤气表的起始码等。
b) 使用情况材料，包括：
——租户家庭成员组成、身份证号、家庭主要成员联系方式等信息；
——租户租赁合同、租赁期限、租金标准、租金收缴等情况；
——租户租金标准、家庭成员变更材料；
——房屋入住、退出交接手续；
——租户不良信用记录及违规行为查处材料；
——房屋维修记录等。
[bookmark: _Toc530402373][bookmark: _Toc530586627][bookmark: _Toc529981740][bookmark: _Toc530579636][bookmark: _Toc529258369][bookmark: _Toc530478656]运营承接主体可建立运营管理服务专项档案，专项档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各类参观、考察、考评等活动资料；
1. 租户或房屋突发的重大事件、事故资料；
1. 运营委托主体向运营承接主体下达的信息；
1. 运营承接主体向运营委托主体报请的信息。
运营承接主体应建立电子档案，电子档案应与相应纸质档案的内容保持一致。
公租房纸质档案的立卷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CJJ/T 158和DA/T 22的要求。
公租房电子文件的整理归档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T 18894和CJJ/T 117的相关要求。
纸质租户档案应长期保存，电子租户档案、纸质房源档案和电子房源档案保管期限应为永久。财务凭证、重大突发事件或事故档案应长期保存。无特殊要求档案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
[bookmark: _Toc5703912][bookmark: _Toc6841838][bookmark: _Toc8028120][bookmark: _Toc9601451]
[bookmark: _Toc5703913][bookmark: _Toc6841839][bookmark: _Toc8028121][bookmark: _Toc9601452]
[bookmark: _Toc9601453]
（资料性附录）
房屋腾退通知单
编号：
房屋腾退通知单
              ：
经认定，你所在家庭因囗出现违规违约情形囗人均收入超标囗人均住房面积超标囗其它：              ，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条件，请你于       年       月       日前搬离所承租住房（       小区       栋       单元       号）并到我司办理租金结算及腾退手续。逾期不腾退所承租住房的，根据《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管理暂行规定》和《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的有关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按照       元/月标准计收租金。
特此通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运营承接主体（公章）
年   月   日


编号：
	整改通知书回执

	送达人
	
	送达时间
	

	签收人
	
	签收时间
	

	备注
	如拒签，采取留置送达




[bookmark: _Toc5703915][bookmark: _Toc6841841][bookmark: _Toc8028123][bookmark: _Toc9601454]
[bookmark: _Toc5703916][bookmark: _Toc6841842][bookmark: _Toc8028124][bookmark: _Toc9601455]
[bookmark: _Toc9601456]
（资料性附录）
欠租催缴通知单
编号：
租金催缴通知单
              ：
你所承租的       小区       栋       单元       号公共租赁住房，截至      年   月   日，累计欠缴租金       元。请你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我司补缴，逾期不补缴的，我司将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追缴。
特此通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运营承接主体（公章）
年   月   日


编号：
	整改通知书回执

	送达人
	
	送达时间
	

	签收人
	
	签收时间
	

	备注
	如拒签，采取留置送达




[bookmark: _Toc5703918][bookmark: _Toc6841844][bookmark: _Toc8028126][bookmark: _Toc9601457]
[bookmark: _Toc5703919][bookmark: _Toc6841845][bookmark: _Toc8028127][bookmark: _Toc9601458]
[bookmark: _Toc9601459]
（资料性附录）
巡查记录表
	巡查记录表

	巡查房屋：       小区       栋       单元       号房 
	巡查时间：       年       月       日

	租户姓名：             
	身份证号：                          

	租户所属区、街道、社区：             区               街道              社区                                               

	租户签字：             
	
	巡查人签字：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整改措施

	（一）
房屋违规违约使用
	1.是否违章搭建
	是囗  否囗
	　

	
	2.是否改变房屋用途
	是囗  否囗
	　

	
	3.是否拆改房屋结构
	是囗  否囗
	　

	
	4.是否擅自装修房屋
	是囗  否囗
	　

	
	5.是否转租、出借、无故闲置、擅自调换房屋
	是囗  否囗
	　

	
	6.是否利用房屋进行经营活动
	是囗  否囗
	　

	
	7.是否侵占公共空间、堵塞消防通道
	是囗  否囗
	　

	
	8.是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是囗  否囗
	　

	
	9.是否在房屋内从事违法活动
	是囗  否囗
	　

	（二）
房屋使用安全情况
	1.是否存在卫生间瓷砖、墙面水泥脱落、墙体沉降开裂情况
	是囗  否囗
	　

	
	2.是否存在室内电器开关、插座松动情况
	是囗  否囗
	　

	
	3.是否存在私自乱接乱搭公共照明线路情况
	是囗  否囗
	　

	
	4.是否存在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情况
	是囗  否囗
	　

	
	5.是否存在室内电线线路老化、裸露情况
	是囗  否囗
	　

	（三）
其它情况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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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季度巡查情况汇总报告
	    年第    季巡查汇总表

	违规违约情形：    起
	已整改：    起
	未整改：    起
	未整改占比：  %

	安全隐患：    处
	已整改：    处
	未整改：    处
	未整改占比：  %

	其它问题：    起
	已整改：    起
	未整改：    起
	未整改占比：  %

	共发生：    起（处）
	已整改：    起（处）
	未整改：    起（处）
	未整改占比：  %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发生起（处）
	已整改起（处）
	未整改起（处）
	备注（必要性说明）

	（一）
房屋违规违约使用
	1.是否违章搭建
	
	
	
	

	
	2.是否改变房屋用途
	
	
	
	

	
	3.是否拆改房屋结构
	
	
	
	

	
	4.是否擅自装修房屋
	
	
	
	

	
	5.是否转租、出借、无故闲置、擅自调换房屋
	
	
	
	

	
	6.是否利用房屋进行经营活动
	
	
	
	

	
	7.是否侵占公共空间、堵塞消防通道
	
	
	
	

	
	8.是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9.是否在房屋内从事违法活动
	
	
	
	

	（二）
房屋使用安全情况
	1.是否存在卫生间瓷砖、墙面水泥脱落、墙体沉降开裂情况
	　
	　
	　
	　

	
	2.是否存在室内电器开关、插座松动情况
	　
	　
	　
	　

	
	3.是否存在私自乱接乱搭公共照明线路情况
	　
	　
	　
	　

	
	4.是否存在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情况
	　
	　
	　
	　

	
	5.是否存在室内电线线路老化、裸露情况
	　
	　
	　
	　

	（三）
其它情况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名称（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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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整改通知书
编号：
整改通知书
              ：
我司于       年       月       日对你所承租的       小区       栋       单元       号公共租赁住房进行巡查时发现存在下列违反公共租赁住房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形：
· 改变房屋用途
· 违规经营
· 改变或拆改房屋结构
· 擅自装修
· 转租、出借，擅自调换
· 无故闲置
· 侵占公共空间
· 堵塞或占用消防通道
· 私接乱拉电线
· 违章搭建附属设施
· 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 从事违法活动
· 其它：
请你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天内完成整改。逾期未按要求整改的，我司将报送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特此通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运营承接主体（公章）
年   月   日
	

编号：
整改通知书回执

	送达人
	
	送达时间
	

	签收人
	
	签收时间
	

	备注
	如拒签，采取留置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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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维修工作记录
维修工作记录
	                                    20   年（    ）号

	维修类型
	囗紧急维修    囗一般维修
	报修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报修房屋
	         小区       栋       单元       号房

	报修人
	
	报修人电话
	

	到场时间
	月  日  时  分
	维修完成时间
	月  日  时  分

	维修情况
	

	维修人
	
	验收人
	
	租户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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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维修费用记录
维修费用记录
	                                    20   年（    ）号

	维修房屋
	         小区       栋       单元       号房

	维修内容
	
	维修材料提供
	囗 维修单位
囗 租户

	维修工日
	人次      日
	金额（元）
	

	使用材料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总价（元）

	
	
	
	
	

	
	
	
	
	

	
	
	
	
	

	
	
	
	
	

	维修金额（元）
	
	维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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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维修回访记录
维修回访记录
	                                    20   年（    ）号

	回访方式
	囗电话回访    囗现场查看    囗集中座谈

	维修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回访时间
	月  日  时  分

	维修质量
	囗满意    囗基本满意    囗不满意

	响应速度
	囗满意    囗基本满意    囗不满意

	服务态度
	囗满意    囗基本满意    囗不满意

	总体评价
	囗满意    囗基本满意    囗不满意

	维修人
	
	回访人
	
	被回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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